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东凯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上市保荐书 

 
 

深圳证券交易所：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368号文核准，广东凯普生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普生物”、“发行人”或“公司”）不超过2,250

万股社会公众股公开发行工作已于2017年3月22日刊登招股意向书。根据发行结

果，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确定为2,250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发行人已承诺

在发行完成后尽快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广发证券”、“保荐机构”）认为广东凯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其股票

上市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

定，特推荐其股票在贵所上市交易。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发行人的概况 

（一）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广东凯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Guangdong Hybribio Biotech Co.,Ltd. 

注册资本：6,750万元 

法定代表人：黄伟雄 

成立日期：2003年6月13日 

整体变更日期：2010年12月31日 

设立方式：有限责任公司整体变更 

公司住所：广东省潮州市经济开发试验区北片高新区D5-3-3-4小区 

邮政编码：521000 

电话号码：0768-2852923 



 

传真号码：0768-2852920 

互联网网址：http://www.hybribio.cn/ 

电子邮箱：zqsw@hybribio.cn 

经营范围：生产、研发、销售各类适用于科研、教育的高科技生物检测仪器

及试剂（法律、法规规定须前置许可审批的225种化学试剂除外）、生物化学检

测仪器、实验、实训设备和软件产品及教学实验室配套基础建设、装修工程；机

电产品；化学原料（不含危险化学品）；教育、医疗仪器设备维修（不含计量器

具）及技术服务；计算机软件的设计、开发、维修及技术服务；医疗生物检测仪

器的研发；生产三类6840临床检验分析仪器；经营三类医用电子仪器设备等（具

体按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许可项目经营）；经营体外诊断试剂（特殊管理诊

断试剂除外，具体按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许可项目经营）。（上述经营范围

中涉及国家专项管理及资质许可的，按国家规定办理并凭资质许可证经营）。 

（二）主营业务 

公司是国内领先的核酸分子诊断产品提供商，专注于分子诊断试剂、分子诊

断配套仪器等体外诊断相关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并提供相关服务。经过十

余年的发展，公司基于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导流杂交技术平台和应用国际通用的

荧光 PCR 检测技术平台，研发了覆盖传染病检测和遗传病检测两大领域的系列

产品，广泛应用于临床检测、大规模人口筛查和优生优育管理领域。同时，公司

通过分子医学检验所的建设在国内全面铺设第三方医学服务网络，将公司业务向

下游产业链扩展，实现“仪器+试剂+服务”的一体化经营模式。 

（三）设立情况 

公司系由凯普有限整体变更设立而成。2010年8月20日，凯普有限召开董事

会，全体董事一致同意将凯普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同日，香港科创、

潮州合众、潮州炎城、潮州兴南、共享智创、上海乡港、港大科桥签署《广东凯

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协议》及《广东凯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2010年10月14日，广东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出具“粤外经贸资字【2010】

344号”《关于合资企业广东凯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转制为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



 

司的批复》，同意凯普有限转制为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并更名为“广东凯普生

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亚太（集团）2010年10月31日出具的“亚会专审字[2010]060号”《广

东凯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2007年、2008年、2009年及2010年1月至6月财务报表审

计报告》，公司截至2010年6月30日经审计净资产为人民币52,684,494.96元。在

此基础上，将其中的52,000,000.00元折合为5,200万股股本，剩余部分684,494.96

元计入资本公积。2010年12月10日，亚太（集团）出具“亚会深验字【2010】063

号”《验资报告》对整体变更设立时的注册资本进行了审验确认。 

2010年12月31日，广东省潮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了变更后的《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注册号为445100400001538。 

本次整体变更完成后，股份公司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香港科创 29,423,000 56.58%

潮州合众 10,140,000 19.50%

潮州炎城 3,750,000 7.21%

潮州兴南 3,200,000 6.15%

共享智创 3,200,000 6.15%

港大科桥 1,197,000 2.30%

上海乡港 1,090,000 2.10%

合计 52,000,000 100.00%

（四）财务状况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6.12.31 2015.12.31 2014.12.31 

流动资产 24,890.88 20,566.90 23,034.53

非流动资产 33,024.28 28,815.67 15,531.86

资产合计 57,915.16 49,382.57 38,566.39

流动负债 6,062.43 6,032.66 3,965.12

非流动负债 1,686.23 1,978.83 141.11

负债合计 7,748.65 8,011.49 4,106.23

股东权益合计 50,166.50 41,371.08 34,460.16



 

负债及股东权益合

计 
57,915.16 49,382.57 38,566.39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6 年 2015 年 2014 年 

营业收入 39,830.39 34,483.39 26,408.26

营业利润 8,042.92 7,196.20 7,210.82

利润总额 8,489.85 7,415.04 7,280.10

净利润 7,456.36 6,441.62 6,345.9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 
7,609.46 6,521.22 6,345.9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 

7,201.76 6,343.57 6,244.51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6 年 2015 年 2014 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363.07 4,846.91 3,465.1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729.39 -12,981.65 -7,872.3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00.11 1,832.42 5,214.76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

影响 
31.14 23.33 -3.12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664.94 -6,278.98 804.51

 

4、主要财务指标 

主要财务指标 
2016 年 

/2016.12.31 

2015 年 

/2015.12.31 

2014 年 

/2014.12.31 

流动比率(倍) 4.11        3.41 5.81 

速动比率(倍) 3.53         2.93 5.21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19.57% 6.26% 20.31%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2.82 3.11 3.28

存货周转率(次) 1.78 1.58 1.88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万元) 
11,364.92 9,085.03 8,610.67

利息保障倍数(倍) 194.95 2,720.15 70.34



 

每股经营活动的现金

流量(元) 
0.94 0.72 0.51 

每股净资产(元) 7.43 6.13 5.11

无形资产（扣除土地

使用权、水面养殖权

和采矿权等后）占净

资产的比例 

3.86% 5.56% 5.39%

基本每股收益 1.13 0.97 1.00

稀释每股收益 1.13 0.97 1.00

5、财务报告审计基准日后的财务状况 

保荐机构核查后认为，截至本上市保荐书签署之日，公司所处行业未发生重

大不利变化，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未发生可能影响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 

二、申请上市的股票发行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6,750万股，本次发行2,250万股，本次发行股份占

发行后总股本的25%。 

（一）本次发行股票的基本情况 

1、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2、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 

3、发行股数：本次公开发行股票2,250万股，不低于发行后总股本的25%，

本次发行全部为新股发行，原股东不公开发售股份 

4、每股发行价：18.39元/股 

5、市盈率：22.99倍（每股发行价格/发行后每股收益，每股收益按照2016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6、发行前每股净资产：7.25元（按2016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

净资产除以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7、发行后每股净资产：9.57元（按2016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

净资产与本次公开发行新股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8、发行市净率：1.92倍（每股发行价格/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9、发行方式及认购情况：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



 

行”）与网上按市值申购向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

合的方式。本次网上发行数量为2,025万股，有效申购股数为76,472,295,000股，

配号总数为152,944,590个，中签率为0.0264801782%，超额认购倍数为3,776.40963

倍；本次网上发行余股22,015股，全部由主承销商包销。本次网下发行数量为225

万股，网下发行余股为3,216股，全部由主承销商包销。 

10、发行对象：本次发行面向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规定的条件的

认购对象。 

11、承销方式：余额包销 

12、募集资金金额：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41,377.50万元。立信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2017年4月7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

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7]第ZI10262号《验资报告》。 

（二）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自愿锁定的承诺 

1、本公司控股股东香港科创以及持股5%以上股东潮州合众、潮州炎城承诺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本公司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

回购本公司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2、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管乔中、王建瑜、管秩生、管子慧承诺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自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

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控股股东香港科创的股份，也不由香港科创回购本人

持有的香港科创的股份。 

3、本公司联合持有股份5%以上的股东达晨创恒、达晨创泰、达晨创瑞、智

富中国承诺以及其他股东共享智创、瑞元祥和、比邻之家、磐霖平安、华晨成长、

港大科桥、富桥鸿盛、上海睿脉、上海乡港分别承诺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本公司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

购本公司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4、公司股东潮州兴南承诺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通过受让实际控制人亲属转让

的股份而所持有的股份，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十

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所持有的其他

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所持有的该等股份。 

5、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黄伟雄、管乔中、杨小燕、蔡丹平、

梁国智、王建瑜、管秩生、朱祥象、谢龙旭分别承诺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

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直接或间接持

有的公司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 

（2）在前述承诺期满后，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直接或间

接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上市之日起六个月内申报离职的，自申报

离职之日起十八个月内不转让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在股票上市之日起

第七个月至第十二个月之间申报离职的，自申报离职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其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6、未能履行承诺的约束措施 

本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将严格履行公司

就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所作出的所有公开承诺事项，积极接受社会监督。如

在招股说明书中作出的相关承诺未能履行、确已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因

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及其他不可抗力等本公司/本人无法控制的

客观原因导致的除外），自愿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和民事赔偿责任，并采取以下

措施：（1）及时、充分披露本公司/本人承诺未能履行、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

行的具体原因；（2）向股东和投资者提出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以尽可能保护

公司及股东、投资者的权益，并将上述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3）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

因，并向股东和投资者道歉；（4）因违反相关承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

法对投资者进行赔偿。如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及其他不可抗力

等本公司/本人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导致本公司/本人的承诺未能履行、确已无法



 

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将采取以下措施：（1）通过公司及时、充分披露本公

司/本人承诺未能履行、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具体原因；（2）向股东和投

资者提出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以尽可能保护公司及股东、投资者的权益。” 

三、保荐机构对上市公司是否符合上市条件的说明 

发行人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一）本次股票发行申请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并已公开发行； 

（二）本次发行后发行人股本总额为9,000万元，不少于人民币3,000万元； 

（三）公开发行的股份数量为发行后公司股份总数的25.00%； 

（四）本次发行后公司股东人数不少于200人； 

（五）发行人最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行为，财务会计报告无虚假记载； 

（六）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条件。 

四、保荐机构是否存在可能影响其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的说

明 

（一）保荐机构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未持有发行人或其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股份； 

（二）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未持有保荐机构或其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股份； 

（三）保荐机构的保荐代表人及其配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拥有

发行人权益，也未在发行人任职； 

（四）保荐机构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与发行人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不存在相互提供担保或者融资等情况； 

（五）保荐机构与发行人之间除本次证券发行的业务关系外无其他关联关

系。 

五、保荐机构按照有关规定应当承诺的事项 

（一）本保荐机构已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



 

对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同 

意推荐发行人证券发行上市，根据发行人的委托，本机构组织编制了 

本次申请文件，并据此出具本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书。 

（二）本保荐机构已在证券发行保荐书中作出如下承诺： 

1、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符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有关证券发行上市的

相关规定； 

2、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3、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及其董事在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中表达意见

的依据充分合理； 

4、有充分理由确信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与证券服务机构发表的意见不

存在实质性差异； 

5、保证所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及保荐机构的相关人员已勤勉尽责，对发行人

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 

6、保证发行保荐书、与履行保荐职责有关的其他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7、保证对发行人提供的专业服务和出具的专业意见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和行业规范； 

8、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依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采取的监

管措施。 

9、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依法采取的监管措施。 

（三）本保荐机构自愿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的规定，自证券上市之日起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规范运作、信守承诺、

信息披露等义务。  

（四）本保荐机构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对推荐证券



 

上市的规定，接受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管理。 

六、对发行人持续督导期间的工作安排 

事项 安排 

（一）持续督导事项  
在本次发行股票上市当年剩余时间及其后三

个完整会计年度，对发行人进行持续督导。 
1、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发行

人资源的制度。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协助发行人制订、完善

有关制度，并督导其执行。  

2、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损害发行人

利益的内控制度。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协助发行人制定有关

制度并督导其实施。  

3、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保障关联交易

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并对关联交易发表

意见。  

督导发行人的关联交易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等规定执行，对重大的关联交

易，本保荐人将按照公平、独立的原则发表

意见。  
发行人因关联交易事项召开董事会、股东大

会，应事先通知本保荐人，本保荐人可派保

荐代表人与会并提出意见和建议。  

4、持续关注发行人募集资金的专户存储、投

资项目的实施等承诺事项。  

定期跟踪了解投资项目进展情况，通过列席

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对发行人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变更发表意见。  

5、持续关注发行人为他人提供担保等事项，

并发表意见。  

督导发行人遵守《公司章程》及《关于上市

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

定。  
6、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审阅信

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提

交的其他文件。  

关注并审阅发行人的定期或不定期报告；关

注新闻媒体涉及公司的报道，督导发行人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保荐协议对保荐人的权利、履行持续

督导职责的其他主要约定  

提醒并督导发行人根据约定及时通报有关信

息；根据有关规定，对发行人违法违规行为

事项发表公开声明。  
（三）发行人和其他中介机构配合保荐人履

行保荐职责的相关约定  
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存有疑义的，中

介机构应做出解释或出具依据。  

（四）其他安排  无  

七、保荐机构和相关保荐代表人的联系地址、电话和其他通讯方

式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孙树明 

注册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183-187号大

都会广场43楼(4301-4316房) 

联系地址 广州市天河北路183-187号大都会广场19楼 

保荐代表人 胡涛、郑允新 

项目协办人 王显 

电话 020－87555888 

传真 020－87557566 

八、保荐机构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无。  

九、保荐机构对本次股票上市的推荐结论  

广发证券认为：广东凯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

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其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

市的条件。广发证券同意担任广东凯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发行上市的保

荐机构，推荐其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请予批准。 






























































